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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康市行政审批服务局

安康市生态环境局 文件

安行审发〔2022〕17 号

安康市行政审批服务局
安康市生态环境局

关于建立《安康市排污许可联审核查工作制度》
的通知

市生态环境局各分局、局属各单位、局机关各相关科室，市行政

审批服务局各相关科室：

为贯彻落实中、省、市排污许可提质增效工作安排部署，市

行政审批服务局、市生态环境局制定了《安康市排污许可联审核

查工作制度》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落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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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此页无正文）

安康市行政审批服务局 安康市生态环境局

2022 年 9 月 5 日

抄送：安康市环境工程设计有限公司。

安康市行政审批服务局 2022 年 9月 5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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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康市排污许可联审核查工作制度

为深入落实排污许可制度，进一步规范排污许可证审批行

为，提高排污许可证核发质量，按照生态环境部《排污许可提质

增效工作方案（2022-2024 年）》《关于加强排污许可执法监管

的指导意见》《陕西省关于构建以排污许可制为核心的固定污染

源监管制度体系的实施方案》和市生态环境局、市行政审批服务

局《关于开展排污许可提质增效工作的通知》（安环函〔2022〕

304 号）等文件要求，结合我市排污许可管理工作实际，特制定

安康市排污许可联审核查工作制度。

一、适用范围

首次申领或重新申领排污许可证。其中：对首次申领或重新

申领的排污许可证申请资料进行联合审查。对首次申请或者因涉

及改（扩）建建设项目、污染物排放去向变化、排放口数量增加

而重新申请的排污许可证，在排污许可证核发前开展现场核查。

对首次申请或者因涉及改（扩）建建设项目、污染物排放去向变

化、排放口数量增加而重新申请的重点管理的排污单位，开展联

合现场核查。

二、审查方式

（一）联合审查。联合审查以召开联合审查联席会议的形式

开展，原则上每两周一次，可根据排污单位实际申请情况进行调

整。市行政审批服务局、市生态环境局召集人均可召集会议。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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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政审批服务局审批一科会同市生态环境局污染防治管理科负

责会议筹备工作，邀请相关单位和科室参加。联合审查联席会议

以书面审查为主，重点关注排污许可证申请材料中污染物排放标

准、许可排放浓度、许可排放量等的准确性和规范性。参会单位

和科室应指派业务熟悉的人员参加会议，对申请材料进行审查，

明确提出是否同意审批的审查意见，填写《安康市排污许可联审

核查意见登记表》，对不同意审批的，应说明理由并向企业提出

整改要求。需要现场核查的排污许可申请，应先进行现场核查或

联合现场核查，再召开联合审查联席会议。市行政审批服务局按

照联合审查联席会议意见进行审批，审查同意的予以发放排污许

可证，审查不同意的，做出不予许可决定，并将不予许可的理由

及整改要求一同反馈给企业，企业整改后重新申请。

（二）现场核查。现场核查由市行政审批服务局组织开展，

对部分程序复杂、专业化要求高的现场核查事项，市生态环境局

相关县（市、区）分局应予以技术支持或共同完成，重点关注生

产设施、污染防治设施以及排放口信息与排污许可证申请材料的

一致性。现场核查应形成明确核查意见，填写《安康市排污许可

现场核查情况记录单》，供联合审查联席会议作为审查依据。

（三）联合现场核查。联合现场核查由市行政审批服务局审

批一科会同市生态环境局污染防治管理科组织开展，根据工作需

要邀请相关单位和科室参加，重点关注生产设施、污染防治设施

以及排放口信息与排污许可证申请材料的一致性和其他需要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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查的要素。联合现场核查应形成明确核查意见，填写《安康市排

污许可现场核查情况记录单》，供联合审查联席会议作为审查依

据。

三、职责分工

（一）市行政审批服务局：负责及时梳理需要联合审查、联

合现场核查和需协助的现场核查的排污单位清单；商市生态环境

局后报召集人召集联合审查联席会议；牵头组织开展现场核查和

联合现场核查；做好联合审查联席会议、现场核查和联合现场审

查的组织保障工作；负责收集审查联席会议、现场核查、联合现

场核查审查意见，并按意见完成审批工作。（市行政审批服务局

审批一科）

（二）市生态环境局：根据工作需要召集、参加联合审查联

席会议；结合职能职责在联合审查联席会议中提出审查意见；根

据工作需要对行政审批服务局组织开展的现场核查提供技术支

持；参与联合现场核查并提出核查意见。（市生态环境局污染防

治管理科、法制环评科、大气环境科、水生态环境科、土壤生态

环境科、市环境保护监测站、市辐射管理站、市生态环境保护综

合执法支队、各县（市、区）分局）

（三）第三方技术机构：负责采取现场和非现场的方式对排

污单位申请资料进行初审，提出初审意见；参加联合审查联席会

议、现场核查和联合现场核查并进行技术审查；指导排污单位对



- 6 -

申请材料进行修改完善；在审查联席会议会上汇报排污单位基本

情况及初审情况。

四、保障措施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市行政审批服务局、市生态环境局分

管领导为联合审查联席会议的召集人，负责召集联合审查联席会

议。各单位、各科室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，增强排污许可制是固

定污染源管理的核心制度的认识，积极参与排污许可联合审查联

席会议、现场核查和联合现场核查，确保联审核查工作顺利开展。

（二）严格技术审查。各单位、各科室、第三方技术服务机

构在联审核查过程中，要严格按照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

范、排污许可证核发审核要点、自行监测技术指南等规范标准，

对排污许可申请认真审查、严格把关、依法依规提出审查意见，

切实提高我市排污许可证发放质量。

（三）加强沟通对接。市行政审批服务局、市生态环境局要

加强沟通协作，安排专人负责联审核查工作的对接、协调和组织

工作，及时通报信息，做到审管联动不断档，保障制度体系的高

效运行。

附件：1.安康市排污许可联审核查意见登记表

2.安康市排污许可现场核查情况记录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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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：

安康市排污许可联审核查意见登记表
编号：0001 时间： 年 月 日

审批事项 ***（单位名称）排污许可证首次申请/重新申请

排污单位基本情况

行业类别

管理类别

生产经营场所

主要产品及产能

环境影响评价审批文件

大气污染物排放情况

大气污染物排放形式

大气污染物排放口信息

大气污染物排放执行标准

大气排放许可总量/浓度

水污染物排放情况

废水污染物排放形式

水污染物排放口信息

水污染物排放执行标准

水污染物排放许可总量/浓度

固废排放信息

固体废物名称及产生量

处理方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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噪声排放信息

噪声类别

执行标准及排放限值

环境管理要求

自行监测要求

大气环境管理要求

水环境管理要求

土壤污染防治要求

固废污染环境防治要求

现场核查情况

会

议

审

查

意

见

1. ......

2. ......

审查成员签字

姓名 意见 姓名 意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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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：

安康市排污许可现场核查情况记录单
编号：0001 时间： 年 月 日

排污单位名称 ***（单位名称）

行业类别

管理类别

生产经营场所

现场核查情况

生产设施与排污许可

申请资料是否一致（是

否只申报了部分项目、

生产线或行业）

是 否。详细情况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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污染防治设施与排污

许可申请资料是否一

致

是 否。详细情况：

排放口信息与排污许

可申请资料是否一致

（排放口数量、排放方

式、排放去向是否一

致）

是 否。详细情况：

在线监测设施信息与

排污许可申请资料是

否一致

是 否。详细情况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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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他与排污许可申请

资料不一致的情况

现场核查

成员签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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